
卫沙政办规发〔2022〕4号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沙坡头区推进人民调解员、律师、

法律工作者参与化解信访事项暂行
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直属事业单位：

《沙坡头区推进人民调解员、律师、法律工作者参与化解信

访事项暂行办法（试行）》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抓好落实。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月 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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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坡头区推进人民调解员、律师、法律工作者
参与化解信访事项暂行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有效发挥人民调解员、律师、法律

工作者在推进信访事项化解的突出作用，着力提升沙坡头区信访

事项化解率，逐步转变信访维稳工作形势，有效预防极端事件发

生、减少越级走访数量，依据自治区司法厅、信访局《宁夏律师

参与信访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和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

高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财政厅关于《律师参与化

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工作暂行办法》《宁夏检察机关律师

代理申诉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等文件，结合沙坡头区信访维

稳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民调解员、律师、法律工作者参与化解信访事项

工作，是指各责任单位未化解的信访事项，且持续以信访形式表

达诉求，由人民调解员、律师、法律工作者作为第三方介入信访

事项化解，针对性地做好事项调处、释法析理、思想疏导等工作，

促进信访事项根本性化解、信访人不再走访的工作机制。

第三条 人民调解员、律师、法律工作者参与化解信访事项

的范围是经相关责任单位（化解、稳控等相关单位）依法依规办

理或者工作人员多次释法说理，信访人对处理意见仍不接受，有

明显重复信访或越级走访倾向的下列事项：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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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访人有合理诉求，但因诉求过高未化解，久访不息的

信访事项；

（二）信访人无合理诉求，经有关责任单位思想疏导不接受

且生活困难的信访事项；

（三）上级部门交办或自梳理的信访事项；

（四）沙坡头区信访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研究认为有必要指

派人民调解员、律师、法律工作者参与化解的其他信访事项。

第四条 沙坡头区信访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对符合本办法第

三条规定的信访事项，应当自行指派人民调解员、委托律师或法

律工作者化解，并出具指派单或委托化解协议书，对人民调解员、

律师、法律工作者参与化解信访事项工作，要严格把关、认真审

核、规范程序。

第五条 人民调解员、律师、法律工作者参与化解信访事项

的奖励资金，由沙坡头区信访工作经费进行保障，案件奖励标准

评定工作由区司法局负责提出初审意见，报请沙坡头区信访联席

会议研究决定后拨付奖励资金。

第六条 人民调解员、律师、法律工作者参与化解信访事项

可以将信访人与责任人或责任单位作为双方当事人开展人民调

解，也可以引导信访人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最终以信访人签订人

民调解协议书、息诉罢访承诺书或法院终审判决、信访人息诉止

争为化解标准。

第七条 信访事项根据复杂程度、工作量、办理结果、社会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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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等因素，分为一、二、三、四、五类，分别对应为复杂信访

事项、复杂疑难信访事项、复杂重点信访事项、疑难重点信访事

项、其他类信访事项。

第八条 五类信访事项一般应为信访积案且具备以下情形：

（一）复杂信访事项符合下列条件：

1.信访时间 1年以上；

2.组织答复 1次以上；

（二）复杂疑难信访事项符合下列条件：

1.信访时间 2年以上；

2.组织答复 2次以上；

（三）复杂重点信访事项符合下列条件：

1.信访时间 3年以上；

2.组织答复 2次以上；

（四）疑难重点信访事项符合下列条件：

1.信访时间 5年以上；

2.组织答复 3次以上；

3.已进行复查复核；

（五）其他类信访事项符合下列条件：

1.组织答复 1次以上；

2.短时间内极容易造成群访或重大舆情；

第九条 人民调解员、律师、法律工作者将信访事项化解后

应当及时整理有关案卷，将以下材料按照要求装订成卷宗向指派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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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委托单位提交审核，经审核无误后由指派或委托单位提交至沙

坡头区司法局供审查评定：

（一）指派单或者委托化解协议书；

（二）信访材料、信访人身份证明；

（三）已经答复或处理有关资料；

（四）调解笔录、起诉状等材料；

（五）调解协议书（需仲裁或司法确认）、判决书及结果履

行材料；

（六）信访人签订的息诉罢访承诺书；

（七）指派或者委托单位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条 人民调解员、律师、法律工作者参与化解信访事项

按下列标准进行奖励：

（一）一类复杂信访事项每件 1万元；

（二）二类复杂疑难信访事项每件 2万元；

（三）三类复杂重点信访事项每件 3万元；

（四）四类疑难重点信访事项每件 5万元；

（五）其他类信访事项根据难易程度每件不超过 0.6万元。

人民调解员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调解员以案定补管理

办法》《中卫市人民调解员以案定补管理办法》及《中卫市沙坡

头区人民调解员“以案定补”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以案定补的，

不再重复奖励。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2年 2月 28日施行，有效期至 2023

年 2月 27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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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月 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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